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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經營目標 

為保護台灣自然生態環境的健康，確保及復育珍貴台灣原生牛樟木種源，並

響應政府及全球對森林碳匯總量管制與世界環保潮流接軌，本公司與林業試驗所

及國內相關產學研究機構合作，積極推動牛樟的長期復育造林計畫。為促進林地

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並兼顧社會、經濟與環境三面向的均衡發展，本公司針對

所管理之林地制定下列經營目標： 

一、經濟面向：創造牛樟樹之附加價值，並促進林地永續經營。 

短期：透過分期分區的方式，對現有林地進行林相更新，以伐採收穫之柳杉

及其它次生林林木作為經濟收入來源。 

長期：透過生長量規劃收穫材積，掌控牛樟段木栽培子實體原物料供應來源，

確保台灣牛樟木優質種源的取得，提升林地生產力及牛樟木自給率，

同時創造牛樟樹之附加價值。 

二、環境面向：配合當地環境，發展適地適木的林地經營管理策略，並以環境友

善之作業方式進行森林經營。 

短期：進行林相更新，將過去生長不佳之柳杉人工林，更新為台灣特有種─

牛樟，並加以保護，降低不肖人士（山老鼠）盜伐及森林被破壞。作

業時，重視人工林地以及相關作業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影響，有效保護

與監控經營期間對周圍環境之情形與變化，尤其在溪流兩側與陡坡區

域，確保降低環境衝擊。 

長期：妥善經營林地，達減碳、固碳效能，對地球環境生態具正面影響。同

時保留一定面積之林地復育天然林，以促進林地恢復至天然林狀態為

長期目標。 

三、社會面向：重視勞工、原住民與當地社區之權益。 

短期：提供勞工安全的工作環境，保障勞工權益與福利，並遵守政府相關法

律規範。適度與當地民眾溝通，尊重原住民與當地社區的文化及風俗

習慣。 

長期：對台灣牛樟樹的組織培養研究與牛樟幼苗人工育種、種植、復育與生

長管理，提出完整示範，藉此扶植鼓勵產業造林。藉由生產之牛樟木

建立合法公平交易平台，供應市場需求，降低牛樟木遭莠民惡意濫伐

盜取與林政案件之發生。 

 

 

 



3 
 

貳、 現況分析 

一、林地概況 

(一) 自然環境 

1. 地理位置 

林地位於苗栗縣泰安鄉，屬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事業區第 45林班（如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總面積共 58.02公頃。 

2. 氣候 

林地所在之苗栗縣泰安鄉，屬於亞熱帶氣候區，溫和多雨，年平均雨量約

2,500公釐，雨量由海岸往山地遞減，雨季主要在 5-9月。年平均氣溫約 21℃，

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則吹西南風。 

 

台灣山區海拔 500-1,500公尺一帶，天然林分布屬於楠儲林帶，以各種樟科

楠木類和殼斗科櫧木類為主要喬木，乾燥地區則是以落葉性闊葉樹種及松林、竹

林為主。 

3. 地形 

林地海拔高度約在 800公尺以上。林班地內地勢結構以北低南高，主要脊線

圍繞在南側，坡向由東南向北逐漸次遞減，故南段地勢起伏較大。 

4. 水文 

本公司林地位於後龍溪主流上游─汶水溪附近，汶水溪主流並無直接流經林

地，僅其支流流經其間，且此溪溝僅於雨季有水，旱季則呈現乾枯狀態，屬間歇

河或臨時河。 

 

(二) 森林資源 

1. 林木資源 

過去林地造林以柳杉為主要樹種，由柳杉生長情形來看，林齡已達 30年生 

 

2. 動物資源 

 

本公司根據高保育價值評估，由林務課人員協助技術專家，界定林地範圍內

之高保育價值，並整理成「高保育價值評估報告」。經評估，林地範圍內未具有

六種高保育價值所定義之類型。 

(三) 土地所有權 

本公司自 102年 4月 8日起，承租新竹林管處大湖事業區第 45林班 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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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之林地，屬於國有林班地之租地造林。 

(四) 毗鄰土地概況 

本公司林地位於國有林班地之邊界上，東南側與其他國有林班地相鄰，大多

屬人工林，一部分則為天然次生林。西北側則與原住民保留地相接，大多已開發

為農田或種植果樹。 

 

 

二、前期經營活動分析 

(一) 更新作業 

本公司於 102年申請伐採林地，伐採許可日期自 102年至 103年二年。伐採

之樹種有柳杉、楠木及山黃麻三種，收穫材積分別為 594.35 m
3、6.32 m

3、20.14 

m
3，合計 620.81 m

3。 

 

(二) 監測作業 

本公司於更新完成林地設有 7個 20x25公尺，0.05公頃之長方形監測樣區（錯

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以監測牛樟之存活率，樣區設置原則主要依據林地地

形設置，每公頃規劃一至兩個樣區，使其平均散布於更新完成林地中。監測頻率

訂為每年兩次，根據專家學者建議，於牛樟苗木休眠前與休眠後各監測一次。 

     

 

參、 經營活動評估 

一、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分成兩個層次進行，首先透過 GIS分析，找出林地中環境敏

感之區域，此部分主要著重於經營作業可能對土壤與水資源造成之衝擊，如陡坡

與溪流兩側，於規劃經營活動時應特別留意，除作業上須謹慎小心，必要時應採

取保護措施或限制伐採，分析結果如下： 

(一) 坡度 

本公司林地位在新竹林管處大湖事業區第 45林班，該林班在國有林地分區

中屬林木經營區，是以育林、林木蓄積、副產物培育利用為主要目標之經濟林。 

雖全區均屬可經營林地，但考量到在陡坡進行林業伐採作業或其它對林地衝

擊較大經營作業時，應在作業上更加謹慎小心，因此，針對林地內之微地形進行

分析評估，視為環境敏感區域，劃設出作業敏感區域，在此區域進行各項經營作

業，如伐採、造林等作業，將在作業規劃及勞工安全方面，更加嚴格要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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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敏感地區。  

 

(二) 水資源 

林地位於汶水溪附近，但汶水溪之主流並沒有直接流經林地，僅其支流流經

其間，然此溪溝自本公司承租林地以來，皆呈現乾枯狀態，且不為當地社區的用

水來源，在環境與社會層面的重要性低，不過考量到雨水仍可能對土壤造成侵蝕，

故於溪溝兩側劃設約 5公尺之保護林帶，以降低雨水與溪水對土壤的沖刷。 

 

二、社會影響評估 

為了解經營活動是否對當地社區造成影響，以及當地社區對本公司之看法，

希望本公司提供哪些幫助，透過訪談與填寫問卷的方式，對林地週邊之權益關係

人進行評估，並將結果整理分析成「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做為制訂與修正經營

計畫之參考依據。 

本公司林地週邊並無相鄰的社區或原住民部落，但距離約 2-3公里處有錦水

村與清安村之社區，因此以這兩個村的居民為本公司林地主要的社會影響評估對

象。 

經營規劃方案 

一、林相更新計畫 

本公司所承租之林地，自造林完成迄今，平均林齡超過 40年，已屆柳杉收

穫期，於過去的造林樹種─柳杉，屬外來種，加上先前承租人未對林地進行妥善

的經營管理，促使林分生長情形不佳，因此本公司將對林地進行林相更新，以促

進林分健康度，待林相更新完成後，方能根據林分生長量規劃伐採量，達成永續

經營的目標。 

(一) 伐採計畫 

考慮到林相更新，伐木作業採用擇伐之方式，以伐採立木度或蓄積量不超過

四分之一為原則，所有的伐採作業將依「伐採申請程序」向有關單位申請，每期

申請擇伐作業之分區調查。 

二、非木材林產品經營 

本公司於台灣牛樟復育造林長期計畫中，除了欲建立未來牛樟木材之合法供

應來源，亦擬規劃培育牛樟幼苗及栽培牛樟芝。第一階段用於承租林地之牛樟苗

木，均為 2010年與林試所合作簽訂「牛樟組培苗育苗之苗木培育計畫」所研究

成功的優良品系組織培養苗與扦插苗，未來更希望藉由此復育造林，自承租林地

培育生產牛樟幼苗，相關規劃與技術層面會作進一步的研究，因此後續將利用承

租林地之牛樟段木培育牛樟芝，期望以原料、栽培到生產的一貫化作業方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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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質的牛樟芝。 

 

三、野生動物保護計畫 

本公司林地範圍內之野生動物的棲息與活動區域相當廣泛，不限於本公司承

租的林地內，附近國有林地及原住民保留地中的森林區域，與本林地環境條件相

似，亦屬其棲地範圍，又根據附近居民表示，部分動物亦會於果園活動，因此若

僅於林地內進行小面積伐採對於保育類動物棲地之破壞較小，故維護措施主要採

管控現場作業的方式，避免作業過程傷及此類動物，並於伐採後立即造林，使伐

木跡地盡速恢復至森林狀態。以下根據不同之保育類動物擬定不同的維護計畫： 

 

四、監測計畫 

為確保經營計畫與策略能夠符合社會及環境之變化，達到社會、環境及經濟

三層面的平衡，因此本公司對森林資源與經營活動進行監測，並根據監測結果調

整經營計畫監測項目如下： 

(一) 收穫監測 

本公司收穫林產品依據依照伐採許可證伐木外，於伐採後須向主管單位提出

放行申請，放行許可後，再向主管單位提出搬運申請，因此對於林產品之收穫量

有嚴格管控，該程序所產生的紀錄將做為收獲監測之依據。 

伐採、集材運輸後，一直到木材出入庫、銷售等後續作業，亦會依規定來管

理木材數量。 

(二) 造林監測與生長量監測 

栽植完畢三個月後，由林務課人員以監測造林成效，監測項目有苗木存活率、

苗高、天然更新與地被植物生長狀況。監測頻率訂為一年兩次，根據專家學者建

議於牛樟苗木休眠前與休眠後各監測一次。 

(三)外來種監測 

本公司積極進行林相更新，以剷除過去種植之外來種柳杉，並改種植牛樟等

台灣原生樹種。雖然林謙佑等（2010）指出柳杉之天然更新情形不佳，但在更新

期間，為了解尚未砍伐之柳杉是否有擴散、影響造林木生長等情形，因此於造林

監測樣區中將增加監測是否有柳杉小苗天然更新的狀況，記錄其數量，以及是否

對造林樹種造成影響。 

(四)劣化與崩塌地監測 

林地內之劣化地與崩塌地將透過不定時巡護，監測是否有持續惡化之情形；

若通報主管機關，經視察裁定可以且需要進行復育時，將依據規定進行處理，待

造林完成後評估造林成效，惟崩塌地地勢較陡，又有土石滑動之情形，監測頻度

應高於一般伐木跡地之造林監測，每 3-6個月監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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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物組成與變化監測 

對於動植物之變化將配合林地護管進行，，若當中發現有特殊物種或瀕危動

植物出現，則進行保護措施。 

(六)環境影響監測 

針對經營活動是否對環境造成衝擊，將於作業結束後，以環境影響評估環境

破壞程度，並搭配後續之造林作業與造林成果監測進行。 

(七)社會影響監測 

為了解本公司經營活動對當地社區可能造成之衝擊，將依據監測評估，透過

問卷與訪談之方式，定期於每年年初對當地社區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此外，當接

獲當地社區抱怨或投訴，也將額外對受影響地區進行評估，並依據抱怨及衝突事

件處理。 

監測評估之結果將做為修訂本期經營計畫與制訂下一期經營計畫之參考依

據。 

(八)高保育價值監測 

為確認已界定之高保育價值是否受到妥善的保護，了解高保育價值狀況；將定時

巡護，上述所有觀察到高保育價值的紀錄，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

來，做為監測數據。也會經由教育訓練，在林業經營作業時監測是否有高保護價

值監測。 

(九)經營成本監測 

對於經營成本之監測則須保留所有經營活動之財務紀錄，包括伐木工資、繳納之

分收價金、造林工資等。 


